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室(位於中正四路 249號)於 115年 4月 15日正式成為高

雄市衛生局公告指定之禁菸場所，也是司法機關為維護「呼吸正義」主動提出申請｢公

告指定禁菸場所自主管理計畫｣的首例。本署黃元冠檢察長與衛生局黃志中局長特於今

日在公告指定禁菸場所-第二辦公室，共同主持揭示儀式，正式將第二辦公室內外區域

納入全面禁菸範圍。 

    黃元冠檢察長於致詞時表示，菸害防制法於民

國 112年 3月 22日公布實施，修法重點之一是「擴大

禁菸之室內外公共場所」。本署第二辦公室洽公民眾

甚多，尤其以刑事被告、受保護管束人、社會勞動人

居多，而本署二辦洽公空間有限，又民眾進出頻繁，

因此藉由機關、公共空間的場域規範拘束，內化成為

守法、自律的公民素養，無疑也是更生重要的一環。希能透由公告指定本署第二辦公室

為禁菸場所，推動並擴大菸害防制之禁菸範圍，同時可避免眾多洽公民眾及本署同仁暴

露在二手菸高風險環境之中。衛生局黃志中局長致詞時表示，為擴大推動無菸環境，鼓

勵機關學校及事業單位主動將其空間劃設為禁菸場所，建立自主管理機制，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訂有｢公告指定禁菸場所自主管理計畫｣，目前參與並且公告禁菸場所者，包括連

鎖便利商店、咖啡店及速食店騎樓、庇廊，以及公車、計程車、候車亭等處。很高興並

支持高雄地檢署第二辦公室成為司法機關自主管理禁菸場所之首例，同時肯定地檢署

騎樓外人行道室外空間雖非屬菸害防制法管制範圍，但面對可能菸害疑慮，特別製作綠

色標線區隔，｢綠線範圍內全面禁止吸菸｣，改善空間環境品質，具有公部門示範的指標

意義。 

    為響應政府推廣健康無菸害環境的政策目標，本署將持續加強宣導菸害防制法，為

前來洽公民眾打造無菸害的城市空間。 

雄檢第二辦公室公告指定禁菸場所．打造無菸害洽公空間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臺灣道安事故飊升，交通事故不但造成個人身心之危

害，嚴重者其家庭將承受極大之傷痛與損失，源此個案因

各種事故原因受緩起訴處分，本署為加強相關法治教育觀

念，邀請高雄市政府鳥松區區長楊純菁長擔任講師，於

115年 4月 29日在第二辦公室團輔室以「平安不酒駕，酒

駕不平安」、「路口停讓行，淺談路權觀念」為主題，向

緩起訴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宣導。 

    為具體引導個案理解課程內容，講師輔以新聞實際案例及數據研究統計說明酒精

過量對身體產生的影響，以及酗酒對駕駛行為所造成的危機，如：逆向行駛、蛇行、對

交通號誌反應遲鈍、不規則轉彎、煞不住車或飛蛾效應等情形。除叮囑酒後不開車，亦

說明酒後駕車的標準及罰則。 

    講師進一步加強路權觀念的宣導，針對安全駕駛與防禦駕駛有深入的說明，提供安

全駕駛五大要訣：(一)抬頭遠看，增大安全距離(二)放寬視野，掌握兩側動態(三)雙眼

游動，熟識四周環境(四)衡量環境，預留安全出路(五)適時示警，預告行車動向。防禦

駕駛即為預測危險及避開危險；然臺灣交通事故主要歸因於「駕駛人因素」，以「未注

意車前狀態」、「未依規定讓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間隔」及「變換車道不當」

等駕駛行為為主要原因。簡單來說，尊重路權保障安全，最佳祕訣就是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 

    本堂課除加強預防肇禍的宣導，講師亦提供行車

時具體實用且可避免危險的方法，期能警愓個案勿逞

一時之快忽視交通安全規則，而危害自身健康、他人安

全及觸犯法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平安不酒駕，酒駕不平安」、「路口停讓行，淺談路權觀念」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提升酒後及毒後駕車個案之風險認知，並強化其對生命尊重之價值觀，本署於

115年 4月 21日假高雄市殯葬管理處辦理「酒駕專案生命教育課程」。本次特別邀請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司法組李栢宏組長擔任講師，針對酒駕背後的法律責任、

前科影響及酒癮防治進行深度解析，期盼引發與會者對「不能安全駕駛」行為之深刻反

省，避免家庭破碎的憾事重演。 

  課程首由酒駕定義的法律解析揭開序幕，李組長明確指出，酒駕除面臨行政罰鍰

外，若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或血液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即構成刑法「公

共危險罪」，最重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嚴正強調，即便未肇事，只要酒測超標

即屬於「抽象危險犯」，必須承擔刑事責任，公共安全絕對不容僥倖 。 

 隨後，講師針對許多人關心的「緩起訴與前科」問題進行詳盡說明。李組長解釋，

緩起訴是給予真心悔悟者一條自新之路，若在期間內遵守相關規定且未再犯，期滿後

原則上不會留下公開的前科紀錄 。然而，一旦違反緩起訴規定，檢察官將撤銷處分並

重新起訴，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仍會留下影響未來生活與工作的前科紀錄 。  

課程後段重點解析了酒駕所需面臨的沉重社會成本，包括行政、刑事與民事賠償責

任。李組長特別提到，酒駕者除了面臨巨額罰金與監禁，保險公司在賠付受害人後，

亦有權向酒駕者「代位求償」。此外，政府目前亦

透過司法與醫療合作，推動「酒癮治療服務方案」，

補助戒癮醫療費用，期盼從根本解決問題。與會學

員於課後表示感觸良多，深刻體認到「酒後上路、

死神帶路」的慘痛代價，未來將嚴守法規紅線，珍

惜生命價值。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酒駕專案生命教育課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五月為溫馨感恩的時節，為促進受保護管束人與

家庭之互動連結，並強化其社會支持系統，高雄地方

檢察署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於

115 年 5 月 6 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

「寵愛媽媽・身心療癒時光」母親節受保護管束人公

益關懷活動。  

 本次活動由檢察長黃元冠、主任檢察官余彬誠、主任觀護人陳素玉及更生保護會高

雄分會主委陳義成共同出席，關懷受保護管束人生活近況，並鼓勵其透過正向互動強化

家庭支持。檢察長黃元冠致詞時表示，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依靠，期盼藉由母親節這樣

的重要時刻，向一路陪伴的家人與朋友表達感謝，並在保護管束期間，透過守法參與，

作為對家人的承諾與自我改變的起點。檢察長黃元冠更溫暖勉勵受保護管束人從活動

中學習感恩，體會父母及家人無私奉獻的深厚情感。在節日期間，以電話或親自探視的

方式傳遞心意，讓感恩成為促進成長與釋放壓力的重要契機，並進一步將這份心意轉化

為未來生活中的正向力量。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主委陳義成亦表示，更生保護會高雄分

會長期與高雄地檢署攜手合作，關懷受保護管束人復歸生活與家庭關係，見證母愛的偉

大與支持力量，並祝福現場嘉賓母親節快樂。 

本次活動特別結合學習性與實作性內容，邀請高雄市國際筋骨整復技能指導協會馬

祚為理事長分享按摩舒壓技巧學習，協會團隊也實際帶領實作，透過實際互動與身體接

觸，讓參與者學習如何為家人舒緩壓力，感受彼此支持所帶來的溫暖力量。活動設計著

重於身心紓壓與情感表達，協助參與者建立正向經驗，促進家庭關係之連結。現場氣氛

溫馨融洽，參與者在互動中自然流露關懷與感謝，為即將到來的母親節增添一份具體且

深刻的心意。  

高雄地方檢察署表示，除依法執行相關業務外，亦持續推動柔性司法理念，透過

多元關懷與輔導措施，協助受保護管束人穩定生活功能，並逐步建立與家庭及社會

之正向連結。未來將持續結合各界資源，辦理相關活動，以提升整體支持網絡之可

近性與實用性。 

「寵愛媽媽・身心療癒時光」 
雄檢結合更保辦理受保護管束人母親節公益關懷活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本署於 115年 5月 25日下午 14時 30分，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召開「緩起訴

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本次會議由宋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旨在向緩起訴處分被

告詳細說明義務勞務之執行規範，並引導其建立正確的法治觀念。 

鑒於近期詐騙與毒品犯罪手法日新月異，對社會治安危害甚鉅，本署特於課程開始

前進行反詐騙與反毒政令宣導。講師透過簡報深入解析新型網路詐騙樣態及新興毒品

之危害，藉此提升緩起訴處分被告的防範意識，使其警惕犯罪誘惑，有效降低再犯風險。 

隨後之核心課程中，宋佐理員除講授緩起訴制度之基本概念與法理依據外，亦明確

告知緩起訴處分被告須於指定期限內積極履行檢察官諭知之義務勞務時數。同時強調，

於緩起訴期間內務必嚴守相關法律命令、切勿故意再犯他罪，否則將面臨緩起訴遭到撤

銷之處分。此外，緩起訴處分被告至義務勞務機構執行時，應秉持準時出勤、服從機構

督導及維護現場秩序之原則，方能順利完成處分。 

會議尾聲，由宋觀護佐理員協助緩起訴處分被告完成基本資料表、義務勞務執行須

知及應行注意事項具結書之簽署。期勉緩起訴處分被告能藉由本次機會深切省思、珍惜

緩起訴處分之自新契機，以正向負責的態度投入義務勞務，用實際行動回饋社會、共創

公共福祉。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5年 5月辦理一、二級毒品緩

起訴戒癮治療說明會，由本署趙全人計畫人員擔任講師，向

參與個案說明緩起訴戒癮治療制度之內容與運作方式，協助

施用毒品被告瞭解相關處遇流程及執行規定，並使其明確緩

起訴期間應遵循之事項，以及自身相關權益與責任。  

說明會過程中，講師進一步說明，緩起訴戒癮治療制度並非僅著重於法律制

裁，而是希望透過多元處遇方式，協助個案逐步脫離毒品依賴，重新建立穩定生

活。以司法相關處遇內容結合醫療與社區資源，在醫療方面，藉由定期門診、心理

治療以利追蹤與評估，協助個案調整身心狀況；在社區方面，則透過社會復健課程

及義務勞務參與，引導個案建立規律作息、培養責任感，並逐步提升適應社會與復

歸生活之能力。 

此外，為提升個案自我保護與風險辨識能力，本次說明會結合反詐騙及反毒宣

導內容。講師透過實際案例解析常見詐騙態樣，包括假投資、假交友及冒充公務機

關等手法，提醒學員切勿輕信不明來電、簡訊或網路訊息，亦不可隨意提供個人資

料、金融帳戶或提款卡資訊；如遇可疑情形，應即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查證，以避

免受害。同時，亦強調新興毒品偽裝性高，呼籲被告慎選交友圈，避免接觸來源不

明之食品、飲品或電子煙產品，遠離毒品誘惑與危害。 

本署持續結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及合作之醫療院所等相關資源，透過跨領

域協作模式，提供多元且完整之支持服務，協助被告於戒癮過程中獲得適切協助，

進一步提升復歸社會之穩定性，並降低再次施用毒品或再犯之風險。 

戒癮過程雖充滿挑戰，但只要堅定改變的決心並善用各項支持資源，仍有機會

重新找回人生方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將持續以專業與關懷陪伴個案前行，協助

其逐步遠離毒品危害，重建正常生活，邁向健康、穩定且充滿希望的新人生。 

 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號 4樓 

（二）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24 小時無休服務） 

戒毒前行，邁向健康與穩定的未來 
雄檢辦理 115年 5 月一、二級毒品緩起訴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為鼓勵社會勞動人改過自新、迎接正向人生，

本署於115 年5 月28 日假鳳山區公所，辦理易服社會

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郭淑娟志工擔任講師，講題為

「點燈」，透過分享不同的生命故事，讓社會勞動人

更懂得惜福感恩，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及磨難。  

     課程以「燈」為意象，講述若能在最黑暗的角落點

一盞燈，在別人有需要時，點一盞心光去照亮別人、給

人溫暖，即使是曾經犯過錯的人，依然能帶給人力量、

成為別人的點燈者，並以年輕大學生昱嫥自願照顧他

的兩位身心障礙室友的故事為啟發，讓社會勞動人可

以有所領悟，最後講師以靜思語「改變自己是自救，影

響別人是救人」作結，鼓勵社會勞動人即使只是一件舉

手之勞的小事，依然可能為別人帶來溫暖的力量。  

     課程後半段由本署觀護佐理員接續進行法治教育宣導，首先於防詐騙議題中提

醒個案應秉持防詐「三不、三要」原則，提高警覺並培養正確的防詐觀念，以避免落入

詐騙陷阱；在防範酒駕方面，佐理員強調飲用含酒精飲品後切勿駕駛汽、機車，即使未

肇生交通事故，仍已構成犯罪行為，切勿心存僥倖；最後針對毒品防治議題，提醒近期

新興毒品問題日益嚴重，其中依托咪酯（俗稱「喪屍煙彈」）更有蔓延趨勢，且具有高

度成癮性與危害性，呼籲個案提高警覺，避免因一時好奇或誤信他人而接觸毒品，以免

染上毒癮，危害自身健康及未來發展。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點燈」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人兼組長 龔乃元 

  農曆春節本是團圓時分，但對某些努力重返社會的家庭來說，卻可能是沉重的壓力

考驗。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黃元冠日前會同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主委陳義成，親自走

訪受保護管束人邱先生（化名）的家中，不僅致贈生活物資，更透過深度的對話與關懷，

實踐柔性司法「牽引、不拋棄」的核心精神。 

  此次訪視的焦點人物邱先生，曾因毒品案入監，三年前假釋出監後，他珍惜重獲自

由的每一天，始終兢兢業業地配合觀護人的各項輔導，社會生活早已步入正軌。然而，

平靜的生活在近期起了波瀾——因家庭成員入監，照顧兩名年幼孫女的重擔，瞬間落在

他與老伴的肩頭。面對遽增的經濟開銷與體力負荷，邱先生沒有選擇自怨自艾，反而展

現出強大的自立勇氣，積極尋覓工作機會，用汗水換取孫女的笑容。黃檢察長在訪視過

程中，看見邱先生為了家庭展現出的「責任感」，深感動容，感性地表示：「一個人肯

為家庭負責，就是他徹底重生的最好證明。」 

  訪視中最令黃檢察長驚喜的，是邱先生客廳桌上擺放的一包包牛軋糖。經了解，這

些是邱先生向童年好友「更生學長」批發來轉售補貼家用的。這位學長多年前經由更生

保護會高雄分會的輔導、參加職訓後創業有成，如今更主動提供貨源拉拔正在奮鬥的學

弟。  

  黃檢察長對這段「善的循環」給予高度肯定。他指出，這種由司法保護體系種下的

種子，在社區中長成大樹後回頭遮蔭後輩的案例，展現了更生社會支持網的無限可能。

檢察長當場指示觀護團隊與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加強資源連結，確保這份互助的

正向力量能持續延續。 

  檢察長黃元冠強調，每位受保護管束人的成功復歸，都是社區安全的一份保障。此

次春節關懷訪視，旨在傳達地檢署對努力自立者的實質支持。未來雄檢將持續透過精準

訪視與溫情陪伴，深化跨機關合作，織就更綿密的社會安全網，讓更多更生家庭能在溫

暖與關懷中跨越困境，迎接重生。 

司法溫情暖年關！ 
雄檢檢察長黃元冠親訪更生家庭 見證「牛軋糖」互助善循環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王怡貞    

  「佐理員...可以幫我算一下剩下的時數要關幾天嗎？」。阿昇見佐理員到訪立即

放下手邊清溝工具，滿臉愁容地吐出這幾個字。「怎麼了？遇到困難?」周翰昇(化名)，

犯洗錢防制法，判處有刑徒刑 6個月，併科罰金 550,000元，易服社會勞動應執行 1098

小時及 1650小時，徒刑部分已履畢。 

  第一次遇見阿昇，是 114年第二辦公室空間挪移，他與幾位社會勞動人一起至二辦

支援，見他板著臉拿著抹布用力在桌上揮，上前關心「心情不好喔？有事情需要協助

嗎?」，「佐理員你問這個，是能有什麼幫助！」。詢問時任窗口佐理員得知他有躁鬱

症，狀況好的時候積極主動、壞的時候像個刺蝟無法靠近。  

  阿昇再次支援二辦，是因本署向高雄市衛生局申請二辦全棟為公告指定之禁菸場

所，需調派前金區清潔中隊部分社會勞動人力，支援無菸環境清理及油漆，阿昇為該機

構去年(114年)支援本署油漆僅存之唯二。當時紅毛油漆師傳把工夫傳授給他，心想這

麼好的人選怎麼樣都不能錯過，儘管他陰晴不定，觀護人室滿溢的暖流還怕不能破防? 

  「佐理員我最近工作不穩定，快撐不住了，我想進去關一關」，「算一算剩餘時數，

還要關 179天，會沒有自由，爸爸也沒人照顧」，一邊想著鼓勵他，一邊想著無菸環境

專案的運行。阿昇與年邁父親同住，兄姊各有家庭，請阿昇先與家人討論、三思後行，

告知將協助其申請物資緩解目前窘狀，其苦悶神色始展寬緩「那我暫時可以不用有一餐

沒一餐了」，「地檢署的油漆專案要開始了，不能沒有你喔。」  

  專案開始第一天阿昇一早即至地檢署報到，熟練地拌漆、貼防污條，並時時指導同

行社會勞動人，觀護人室成員只要路過他們工作的地方，一人一句讚美及叮嚀，在溫情

的攻勢下，「阿昇你出師了喔」，阿昇越發積極，彷彿某個幽暗的地方被輕觸了開關，

心裡的缺口突然透進一絲曙光。 

（接續下頁） 

入監急轉彎—看見社會勞動人頭上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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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觀護佐理員  王怡貞  

  「昇哥昇哥，我這裡可以開始刷了嗎？」、「昇哥昇哥，這個地方要補土嗎？」一

起工作的社會勞動人這樣稱呼他，跟緊他的腳步擦亮了牆壁，也擦亮了不被看見的角

落，他們討論著細部、相互扶著木梯，在龜毛阿昇的引領下，粗手粗腳的小老弟也認真

了起來，說以後家裡的油漆包在他身上就可以了。低谷的阿昇想不到他也可以影響別

人，上揚的嘴角露出了難得的自信。  

  主任觀護人常勉勵同仁的一句話「當你清楚知道要往哪裡去，宇宙也會為你開

路!」，很適合套用在阿昇現狀，才剛告訴他別輕言放棄，一切會好轉，就在這次對話

隔日，旭股觀護人在群組公告有老闆(受保護管束人)正缺工，願意優先錄用更生人，立

刻提供相關訊息給阿昇，他誠摯地說「我一定會去試試看，有結果一定告訴佐理員」，

已不復見當時那位滿身刺的刺蝟，甚至還有些微光。 

  過了幾天，阿昇滿臉雀躍跑來「佐理員!佐理員!我有工作了，下禮拜要去新竹做十

天工程，老闆說後續的工程也都會找我。」這消息來得也太振奮人心，忍住內心的歡呼，

叮囑阿昇日後要在工作與社會勞動間取得平衡。感謝觀護人室總做我們這些小小兵最

給力的後盾，使得善的力量不斷循環，並往上提昇，我也從中見證這無價的回饋。觀護

人室裡確實有幾把刷子，而且是有魔力的刷子，賦能個案不僅刷出明亮的牆壁，也刷出

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方向。  

入監急轉彎—看見社會勞動人頭上的光環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8。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172，戊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林詠智、翁宜廷 

實用 

資訊 

                                                                          訊 息 宣 導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黃元冠 


